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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 次法規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13 日（星期三）下午 15 時 00 分 

地    點：致宏樓第二會議室 

主    席：張簡溪俊副校長 紀錄：黃怡碩秘書 

出席委員：陳儒賢委員、林宜樺委員、陳瑩達委員、盧炳志委員 

缺席委員：李錦智委員(請假)、廖玩如委員(請假)、張仁彰委員(請假)、李佳玫委員 (請假) 

列席人員：本次提案單位代表(學生事務處/莊憶志組長、林思吟護士，人事室/陳瑩達主任) 

壹、 主席致詞 

(略) 

貳、提案討論 

一、 本校「台灣首府大學學生健康檢查及疾病防治辦法(草案)」審議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決議：修正後通過，續依程序提送行政會議審議。 

二、 本校「台灣首府大學緊急傷病處理辦法(草案)」審議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決議：修正後通過，續依程序提送行政會議審議。 

三、 本校「台灣首府大學疑似食物中毒案件處理辦法(草案)」審議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決議：修正後通過，續依程序提送行政會議審議。 

四、 本校「台灣首府大學校園傳染病防治辦法(草案)」審議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決議：修正後通過，續依程序提送行政會議審議。 

五、 本校「台灣首府大學教職員工出勤管理要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人事室】 

決議：照案通過，續依程序提送行政會議審議。 

參、臨時動議 

(無) 

肆、主席結語 

(略) 

伍、散會(下午 15 時 4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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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 次法規委員會提案表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提案日期：民國108年3月13日 

（統一填法規小組會議召開日期） 

編號 第一案 

閱讀權限 

列入全校法規彙編 

□不需列入全校法規彙編 

案由 
本校「台灣首府大學學生健康檢查及疾病防治辦法(草案)」審

議案，提請審議。 

說明 
擬設置體育及衛生保健組相關法規，以協助本校衛生保健業務

之運作。 

辦法 如下頁附件 

審查 

意見 
提會討論 

決議 

□ 照案同意提所屬層級之會議審議 

■ 請依意見修正後逕送所屬層級之會議審議 

□ 請依意見修正後提送下次法規小組會議審議 

□ 其他： 

備考 

１、 若為「修正」法規，請至秘書室網頁下載原有法規電子檔（請勿更改頁碼）及「條文修正對

照表」格式後，再行修正。 

２、 若為「新訂定」法規，請於秘書室網頁下載法令規章格式繕打。 

３、 若主席無特別指示，請提案單位依據會議決議修正後，於會議結束次日起 2 日內，將紙本（須一

級主管核章）及電子檔傳交本室(secretary@tsu.edu.tw)彙整陳核。 

 

提案單位 秘書室初審建議 決  議 

承辦人 

 

 

單位及一級主管 

排入本學期第 2 次法規會議審議。 

□排入本學期第  次校務會議審議。 
排入本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審議。 

□修正後再陳核。 

□提案單位逕送所屬層級會議審議。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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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附件 

台灣首府大學學生健康檢查及疾病防治辦法(草案) 
 

○○年○○月○○日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台灣首府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加強推行本校衛生保健，培養學生健全體格，

特依據「學校衛生法」及「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辦法」，訂定「台灣首府大學學生健康

檢查及疾病防治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新生於入學（含轉學）時，應辦理健康檢查。健康檢查之項目及方法，依教育

部所訂定之學生健康檢查基準表規定辦理，另境外生需繳交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訂定之健康檢查報告，在校期間，本校得視實際需要，通知相關學生辦理健康檢查

或特定疾病檢查。 

前項體檢表未依規定繳交，將以書面通知該生及其家長進行催繳，經通知催繳後仍

未辦理者，衛生保健組體育及衛生保健組將轉知該生導師協助輔導。 

第三條 健康檢查於學年度開始時，由學校甄選合格醫院，並通知學生依統一健檢表格規定

項目辦理，或由學生於開學前逕至合格醫院檢查，於註冊時或開學後一個月內將檢

查完竣體檢表送至體育及衛生保健組整理統計，作為日後學生健康狀況與疾病防患

及宣導之重要資料。 

第四條 學生健康檢查結果，如有發現體檢異常之學生，應由體育及衛生保健組負責聯繫該

生，催促其儘速複檢矯治；如為重大特殊疾病者，則列入輔導管理，並會知其導師、

教官等相關單位，特予關注，並採取其他特別措施以防杜傳染或其他意外情形發生。 

第五條 本校校園內如有發現學生感染法定傳染病時，應依規定立刻通報教育主管機關及當

地衛生機關，依法採取相關措施。 

第六條 本校學生如屬來自疫區之境外生，應通知其前往衛生單位進行疫病檢查、採血等相

關規定之健康檢查，並繳交健康檢查表。 

第七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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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 次法規委員會提案表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提案日期：民國108年3月13日 

（統一填法規小組會議召開日期） 

編號 第二案 

閱讀權限 

列入全校法規彙編 

□不需列入全校法規彙編 

案由 
本校「台灣首府大學緊急傷病處理辦法(草案)」審議案，提請

審議。 

說明 
擬設置體育及衛生保健組相關法規，以協助本校衛生保健業務

之運作。 

辦法 如下頁附件 

審查 

意見 
提會討論 

決議 

□ 照案同意提所屬層級之會議審議 

■ 請依意見修正後逕送所屬層級之會議審議 

□ 請依意見修正後提送下次法規小組會議審議 

□ 其他： 

備考 

１、 若為「修正」法規，請至秘書室網頁下載原有法規電子檔（請勿更改頁碼）及「條文修正對

照表」格式後，再行修正。 

２、 若為「新訂定」法規，請於秘書室網頁下載法令規章格式繕打。 

３、 若主席無特別指示，請提案單位依據會議決議修正後，於會議結束次日起 2 日內，將紙本（須一

級主管核章）及電子檔傳交本室(secretary@tsu.edu.tw)彙整陳核。 

 

提案單位 秘書室初審建議 決  議 

承辦人 

 

 

單位及一級主管 

排入本學期第 2 次法規會議審議。 

□排入本學期第  次校務會議審議。 
排入本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審議。 

□修正後再陳核。 

□提案單位逕送所屬層級會議審議。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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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附件 

 

台灣首府大學緊急傷病處理辦法(草案) 

○○年○○月○○日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台灣首府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確保本校教職員工生在校期間發生緊急傷病事

故時，能迅速急救並即時送醫，使病患受到適當的醫療照護，維護其安全與健康，

特依據教育部主管各級學校緊急傷病處理準則制定「台灣首府大學緊急傷病處理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適用範圍與時機：凡本校教職員工生在校內發生緊急傷病事故時，均依本辦法處理。 

第三條 上課時間處理原則： 

(一)一、本校教職員工生於上課期間發生緊急傷病時，得立即通知本校體育及衛生保

健組人員或相關單位人員。 

(二)二、體育及衛生保健組醫護人員或相關單位人員接獲電話通知後，應立即至現場

進行初步評估及急救處理，並依病情決定是否送醫院診治。 

(三)三、傷病患情況非常危急者，應立即聯絡緊急醫療網 119 救護車，並由體育及衛

生保健組人員聯繫校內相關人員（導師、輔導教官、系主任、軍訓室主任及

學生事務長）並通知家長，另導師應儘可能到現場協助處理。 

(四)四、一般傷患因病情需要送醫者，得由體育及衛生保健組或相關單位人員聯絡計

程車，請導師或輔導教官協助送醫院，並通知家長，依病情狀況適時向相關

單位主管報告（系主任、軍訓室主任及學生事務長）。 

(五)五、傷患病情輕微或無須立即送醫者，得留置於體育及衛生保健組觀察並休息，

若二小時內症狀未改善者，得送至醫院就醫。 

第四條 非上課時間處理原則： 

(一)一、本校教職員工生於課外時間發生緊急傷病，得立即通知校安中心值班人員；

若為住宿生則通知宿舍管理人員，前往協助處理。 

(二)二、傷病患情況非常危急者，應立即聯絡緊急醫療網 119 救護車，並由宿舍管

理人員或校安中心值班人員或相關人員護送至醫院、且立即報告校內相關

人員（衛生保健組人員、導師、系主任、軍訓室主任及學生事務長）….等

校內相關人員，另應通知家長。 

(三)三、一般傷病患因病情需要送醫者，由校安中心值班人員  (宿舍管理員)代聯絡

計程車並請相關人員協助送醫，另應通知家長及導師，校安中心值班人員

或相關人員應依病情狀況適時向相關單位主管報告（系主任、軍訓室主任

及學生事務長）…等所屬主管報告。 

(四)四、傷病患情輕微或無須立即送醫者得自行休息及觀察，並告知其若二小時內

症狀未改善者，通知校安中心值班人員或宿舍管理員處理。 

第五條 傷患因病情需緊急開刀或作檢查，有簽署同意書必要者，應立即聯絡家長或監護人；

若家長或監護人因故不能及時到場，本校相關人員得經家長或監護人以簡訊或傳真

文字授權同意代簽；如無法連絡到家長或監護人時，本校相關人員得代表本校簽署

同意書。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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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 次法規委員會提案表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提案日期：民國108年3月13日 

（統一填法規小組會議召開日期） 

編號 第三案 

閱讀權限 

列入全校法規彙編 

□不需列入全校法規彙編 

案由 
本校「台灣首府大學疑似食物中毒案件處理辦法(草案)」審議

案，提請審議。 

說明 
擬設置體育及衛生保健組相關法規，以協助本校衛生保健業務
之運作。 

辦法 如下頁附件 

審查 

意見 
提會討論 

決議 

□ 照案同意提所屬層級之會議審議 

■ 請依意見修正後逕送所屬層級之會議審議 

□ 請依意見修正後提送下次法規小組會議審議 

□ 其他： 

備考 

１、 若為「修正」法規，請至秘書室網頁下載原有法規電子檔（請勿更改頁碼）及「條文修正對

照表」格式後，再行修正。 

２、 若為「新訂定」法規，請於秘書室網頁下載法令規章格式繕打。 

３、 若主席無特別指示，請提案單位依據會議決議修正後，於會議結束次日起 2 日內，將紙本（須一

級主管核章）及電子檔傳交本室(secretary@tsu.edu.tw)彙整陳核。 

 

提案單位 秘書室初審建議 決  議 

承辦人 

 

 

單位及一級主管 

排入本學期第 2 次法規會議審議。 

□排入本學期第  次校務會議審議。 
排入本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審議。 

□修正後再陳核。 

□提案單位逕送所屬層級會議審議。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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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附件 

台灣首府大學疑似食物中毒案件處理辦法(草案) 
 

○○年○○月○○日行政會議通 

第一條 台灣首府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預防校內發生疑似食物中毒事件，且讓本校師

生於發生疑似食物中毒時，對處理程序有所遵循依據，特制訂「台灣首府大學疑似

食物中毒案件處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適用範圍與時機：校內遇有疑似食物中毒案件發生時，均依本辦法流程處理（附件 

1）。 

第三條 上班時間處理原則要點： 

(一)一、校安中心體育及衛生保健組立即將患者送醫檢查治療。 

(二)二、體育及衛生保健組連絡管轄衛生機關，填報「疑似食物中毒案件個案訪問

表(大專校院)」（附件 2）。 

(三)三、體育及衛生保健組至現場拍照存證，查封食物檢體，餐飲業者停止供應食

物，情況嚴重時先停業。 

(四)四、依「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通報校安中心，由校安中心依事

件等級通報教育部。 

(五)五、協助管轄衛生機關執行相關採集檢體工作：食物檢體、剩飯、剩菜、患者

嘔吐物及排泄物等。 

第四條 非上班時間處理原則要點： 

(一)一、校安中心立即將患者送醫檢查治療。 

(二)二、校安中心至現場拍照存證，查封食物檢體，餐飲業者停止供應食物，情況

嚴重時先停業。 

(三)三、依「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通報校安中心，由校安中心依事

件等級通報教育部。 

(四)四、校安中心處理人員於上班時間通知體衛組體育及衛生保健組人員，進行後

續行政措施。 

第五條 疑似食物中毒事件發生後，衛生委員會應成立調查小組，主任委員擔任召集人，並

由召集人遴選五位具備相關專業背景之調查委員，衛生保健組組長擔任執行秘書，

進行疑似食物中毒事件原因之調查，將調查結果呈報校長，如有需要對外向媒體發

布，統一由公關室秘書室公關組負責。 

第六條 事後處理： 

(一)一、餐飲權責管理單位進行餐飲場所全面澈徹底消毒。 

(二)二、由本校體衛組體育及衛生保健組協助後續督導消毒作業，檢驗供膳流程、

食材衛生及持續加強校園食品衛生管理教育。 

(三)三、由體衛組體育及衛生保健組追蹤患者狀況。 

(四)四、依管轄衛生機關調查後指示事項辦理，體衛組體育及衛生保健組將調查結

果以書面記錄備查。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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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台灣首府大學疑似食物中毒處理流程圖 
 

  
發生疑似食物中毒情形 

 

  

 

上班時間通報 

體衛組體育及衛生保健組人員 

校內分機551、541 

非上班時間 

通報校安中心值班人員 

06-5718888#531    

1.校安中心立即將患者送醫檢查治療。  

2.體衛組體育及衛生保健組查封食物檢體，餐飲業

者停止供應食物。 

3.依「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通報校 

安中心，由校安中心依事件等級通報教育部。 

4.體衛組體育及衛生保健組通報管轄衛生機關，填報

「疑似食物中案件個案訪問表(附件2)。 

5.協助管轄衛生機關進行相關採集檢體工作。 

 
 
1.校安中心立即將患者送醫檢查治療。  

2.校安中心查封食物檢體，餐飲業者停止供應食物 

。 

3.校安中心依「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

點」通報，由校安中心依事件等級通報教育部。 

  

 
校安中心處理人員於上班時間通知體衛組體育及衛生

保健組人員，進行後續行政措施： 

1.體衛組體育及衛生保健組通報管轄衛生機關，填報

「疑似食物中毒案件個案訪問表(附件2)。 

2.協助管轄衛生機關進行相關採集檢體工作。 

  

 
1.衛生委員會成立調查小組，遴選五位具備相關專 

業背景之調查委員進行疑似食物中毒事件調查。 

2.如有需要對外向媒體發布，統一由公關室組負

責。 

  
 

  

1.餐飲場所全面徹底消毒。 

2.體衛組體育及衛生保健組督導餐消毒作業，檢驗供

膳流程、食材衛生及持續加強校園食品衛生管理教

育。 

3.體衛組體育及衛生保健組追蹤患者狀況。 

4.依管轄衛生機關調查後指示事項辦理。 

5.體衛組體育及衛生保健組將調查結果以書面記錄

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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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台灣首府大學疑似食品中毒案件個案訪問表（大專校院） 

  

系所、班級：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一、個案姓名：  性別：□男 □女 年齡： 

二、症狀開始發生時間： 月 日 時 分 

三、症狀：（可複選） 

□發燒、□咳嗽、□流鼻水□頭痛、□眩暈、□噁心、□嘔吐、□腹絞痛、□腹瀉、 

□面潮紅、□發癢、□發疹、□複視、□眼皮下垂、□麻痺、 

□說話困難、□呼吸困難、□吞嚥困難、□其他 (請列出) 

四、症狀發生前 12 小時進食情形（包括用餐時間及所食用食品） 

 
 
第1餐（   月   日   時   

分） 

 
第2餐（   月   日   時   

分） 

 
第3餐（   月   日   時   

分） 
 

餐

飲

食

品

名

稱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有吃□沒吃 

五、是否就醫：□是 □否 就醫時間： 月 日 時 分 

就診醫院診所名稱： 

六、是否住院：□是、□否七、是否用藥：□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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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 次法規委員會提案表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提案日期：民國108年3月13日 

（統一填法規小組會議召開日期） 

編號 第四案 

閱讀權限 

列入全校法規彙編 

□不需列入全校法規彙編 

案由 
本校「台灣首府大學校園傳染病防治辦法(草案)」審議案，提

請審議。 

說明 
擬設置體育及衛生保健組相關法規，以協助本校衛生保健業務

之運作。 

辦法 如下頁附件 

審查 

意見 
提會討論 

決議 

□ 照案同意提所屬層級之會議審議 

■ 請依意見修正後逕送所屬層級之會議審議 

□ 請依意見修正後提送下次法規小組會議審議 

□ 其他： 

備考 

１、 若為「修正」法規，請至秘書室網頁下載原有法規電子檔（請勿更改頁碼）及「條文修正對

照表」格式後，再行修正。 

２、 若為「新訂定」法規，請於秘書室網頁下載法令規章格式繕打。 

３、 若主席無特別指示，請提案單位依據會議決議修正後，於會議結束次日起 2 日內，將紙本（須一

級主管核章）及電子檔傳交本室(secretary@tsu.edu.tw)彙整陳核。 

 

提案單位 秘書室初審建議 決  議 

承辦人 

 

 

單位及一級主管 

排入本學期第 2 次法規會議審議。 

□排入本學期第  次校務會議審議。 
排入本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審議。 

□修正後再陳核。 

□提案單位逕送所屬層級會議審議。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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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附件 

 

台灣首府大學校園傳染病防治辦法(草案) 
 

○○年○○月○○日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台灣首府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維護全校師生健康，並避免傳染病疫情藉由校園

集體傳播而擴大，特依據傳染病防治法及學校衛生法訂定台灣首府大學校園傳染病防

治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傳染病之界定依經發現疑似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公告者為準，若經發現應即依本

要點辦法進行防治及通報。 

第三條 本校設校園傳染病防治小組，負責防疫、傳染病防治、疫情諮詢及疫情發布等相關事

宜。由校長擔任召集人，指揮相關一級單位投入防疫工作。執行督導6人由主任秘書、

學務長、教務長、總務長、人事室主任、學生發展處處長擔任，負責執行傳染病防治

小組決議事項之督導。由學務處體育及衛生保健組組長擔任執行秘書，執行傳染病防

治小組決議事項。 

第四條 本校校園傳染病防治之相關單位及權責如下: 

一、 學生事務處 

（一） 體育及衛生保健組 

1. 協助衛生單位檢體收集及感染源疫情調查與追蹤。 

2. 配合衛生單位防疫措施。 

3. 成立校園傳染病防治通報中心，受理疫情通報，彙整全校疫情狀況，

並視狀況提議召開學校衛生委員會，討論疫情防制之道。 

4. 校園傳染病防治計畫之規劃、公告與推動。 

5. 透過校內系統公告或電子郵件寄發方式，進行傳染病防治之衛生教育

與應變方案之宣導。 

6. 提供醫療服務與諮詢。 

7. 協調適當醫院安排病患就醫。 

（二） 校安中心 

1. 依「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進行通報工作。 

2. 非上班時間本校疫情通報與聯繫。 

3. 協助防疫宣導及疫情管控。 

（三） 宿舍管理人員 

1. 接獲衛生保健組之傳染病通報後，由宿舍管理員協助調查是否有住宿

生由國內外病例集中區返校，或是與病例有接觸之事實，並記錄與追

蹤該等學生之健康狀況，若有生病之情事立即通報衛生保健組體育及

衛生保健組。 

2. 住宿生若有集體生病之情況，立即通報體衛組體育及衛生保健組，並

配合衛生單位調查是否有群聚感染現象。 

3. 住宿生若需隔離，安排適當隔離宿舍；若有全校停課之情事，安排住

宿生返鄉或就地隔離之事宜。 

4. 採取對策防範傳染病在宿舍內散布。 

（四） 生活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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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協助罹病學生請假事宜。 

2. 協助經濟困難之罹病學生申請急難救助金。 

3. 國外疫情發生時，協助調查是否有來自病例集中區之外籍生，若有則

調查該生之健康狀況，並將罹病學生資料通報體衛組體育及衛生保健

組。 

4. 協助通知外籍生進行疫情追蹤與調查及完成後續相關檢查。 

5. 外籍生若因病無法就學，給予生活上之協助。 

6. 協助罹病學生申請學生團體保險理賠。 

（五） 諮商輔導組 

1. 提供罹病學生心理支持與輔導。 

2. 與導師聯繫關懷學生並給予生活上之協助。 

（六） 學務處其它組室：依疫情需求，隨時協助支援。 

二、 學生發展處：國外疫情發生時，協助調查是否有來自病例集中區之外籍生或陸

生，若有則調查該生之健康狀況，並將罹病學生資料通報體育及衛生保健組。 

（二） 協助通知外籍生進行疫情追蹤與調查及完成後續相關檢查。 

（三） 外籍生若因病無法就學，給予生活上之協助。 

三、 總務處 

（一） 防疫所需之儀器、器材及用品等採購事宜。 

（二） 消毒用品之管理、補充與發放。 

（三） 校園環境安全、環境衛生及消毒評估作業。 

（四） 配合衛生與環保單位進行校園環境消毒。 

（五） 支援車輛之調度與司機之安排。 

四、 教務處：安排停課、補(代)課、補考等事宜。 

五、 人事室：規劃本校罹病教職員工請假規定、停止上班規定。 

六、 各教學及行政單位：隨時掌握所屬教職員工生之緊急聯絡方式，協助體衛組體

育及衛生保健組進行疫情之追蹤與調查。 

第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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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 次法規委員會提案表 

提案單位：人事室 提案日期：民國108年3月13日 

（統一填法規小組會議召開日期） 

編號 第五案 

閱讀權限 

列入全校法規彙編 

□不需列入全校法規彙編 

案由 
本校「台灣首府大學教職員工出勤管理要點」修正案，提請審
議。 

說明 

一、 為因應勞動基準法及性別工作法規範變革，酌予修正本校「教職

員工出勤管理要點」詞彙及出勤規範，以符合法制、 

二、 增修第七條有關本校職工上班時間增訂彈性時間：上午八時至八

時十五分；下午一時至五時十五分。 

三、 增修第八條加班規定，本校職員工，繼續工作四小時下班後，應

至少休息三十分鐘，始得加班，休息時間應予扣除不計加班時，

休息日加班者亦同。得申請加班補休，其補休假得以半小時計，

並應於六個月內補休完畢。 

辦法 如下頁附件 

審查 

意見 
提會討論 

決議 

■ 照案同意提所屬層級之會議審議 

□ 請依意見修正後逕送所屬層級之會議審議 

□ 請依意見修正後提送下次法規小組會議審議 

□ 其他： 

備考 

１、 若為「修正」法規，請至秘書室網頁下載原有法規電子檔（請勿更改頁碼）及「條文修正對

照表」格式後，再行修正。 

２、 若為「新訂定」法規，請於秘書室網頁下載法令規章格式繕打。 

３、 若主席無特別指示，請提案單位依據會議決議修正後，於會議結束次日起 2 日內，將紙本（須一

級主管核章）及電子檔傳交本室(secretary@tsu.edu.tw)彙整陳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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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 秘書室初審建議 決  議 

承辦人 

 

 

單位及一級主管 

排入本學期第 2 次法規會議審議。 

□排入本學期第  次校務會議審議。 
排入本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審議。 

□修正後再陳核。 

□提案單位逕送所屬層級會議審議。 

□其他： 



16 

 

 

提案五附件 

台灣首府大學教職員工出勤管理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97 年 2 月 20 日行政會議通過 

97 年 12 月 17 日臨時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7 月 14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更名 

99 年 10 月 13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5 月 9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10 月 24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04 月 01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年 ○○月○○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七、本校職工應依辦公時間規定按

壓指紋機二次（一進一出）完

成簽到退處理，辦公時間及相

關規定如下： 

(一) 核心時間：上午八時至十二

時，下午一時至五時；進修部

為下午一時至五時，下午六時

至十時；清潔人員為上午七時

三十分至十一時三十分，下午

一時至五時。 

(二) 彈性時間：上午八時至八時十

五分；下午一時至五時十五

分。 

(三) 本校因業務特質需要經用人單

位簽請校長同意後，得調整上

下班時間，並應於實際上下班

時按壓指紋機完成簽到退處

理。 

(四) 指紋辨識失敗者，須填具「台

灣首府大學員工未依規定出、

退勤證明單」。 

(五) 職工如因緊急事故、天災等不

可抗力因素而延誤上班，未能

依第一項規定按壓指紋者，其

延誤上班在一小時內者，得於

當日自行補足缺勤時間，並填

具「台灣首府大學員工未按時

上班證明單」，檢附相關證明

文件，經相關單位簽准後註銷

七、本校職工上、下班規定如

後： 

(一)本校職工應依上下班時間按

壓指紋上、下班(星期一至

五，每天上午上班、下午下班

計二次)，一般職工上班時間

為 8：00 至 12：00，13：00 

至 17：00；進修部為 13：00 

至 17：00，18：00 至 22：

00；清潔人員為 7：30 至 

11：30，13：00 至 17：00。

本校與職工另有約定上下班

時間者，從其約定。因公或請假

者，應於到校時、離校前按壓指紋

上下班。依第八條規定申請加班

者，應於實際上下班時按壓指紋。 

(二)指紋辨識失敗者，須填具「台

灣首府大學員工未依規定

出、退勤證明單」。 

(三)職工如因緊急事故、天災等不

可抗力因素而延誤上班，未能

依第一項規定按壓指紋者，其

延誤上班在一小時內者，得於

當日自行補足缺勤時間，並填

具「台灣首府大學員工未按時

上班證明單」，檢附相關證明

文件，經相關單位簽准後註銷

紀錄。延誤上班超過一小時

者，應依本校教職員工請假規

增訂彈性時間

及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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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延誤上班超過一小時

者，應依本校教職員工請假規

則補辦請假手續。 

(六) 職工如臨時因公務，未能依第

一項規定按壓指紋上班者，應

於實際上班時間按壓指紋，並

填具「台灣首府大學員工未按

時上班證明單」，檢附相關證

明文件，經相關單位簽准後註

銷紀錄。 

(七) 職工如忘記按壓指紋上下班，

應填寫「台灣首府大學員工未

依規定出、退勤證明單」經相

關單位簽核後，送至人事室存

查。 

(八) 有按壓指紋異常紀錄者，除依

本條第五款及第六款規定註銷

異常紀錄者外，均依本校教職

員工獎懲辦法辦理。 

 

則補辦請假手續。 

(四)職工如臨時因公務，未能依第

一項規定按壓指紋上班者，應

於實際上班時間按壓指紋，並

填具「台灣首府大學員工未按

時上班證明單」，檢附相關證

明文件，經相關單位簽准後註

銷紀錄。 

 (五)職工如忘記按壓指紋上下

班，應填寫「台灣首府大學員

工未依規定出、退勤證明單」

經相關單位簽核後，送至人事

室存查。 

(六)有按壓指紋異常紀錄者，除依

本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註

銷異常紀錄者外，均依本校教

職員工獎懲辦法辦理。 

八、加班 

(一)本校教職員工加班應經單位

主管依實際業務需要指

派，並事先填報加班申請

單，經校長核准後，交加班人

員憑以加班。加班人員應將加

班申請單正本送人事室辦理，

並確實依加班申請單填具之時

段加班、按壓指紋簽(刷)退。 

(二)因緊急事故、天災等不可抗

力因素而未事先填報加班申

請單者，應於加班結束後之

三個工作日內補具相關證明

文件，依前項規定補送加班

申請單。 

(三) 本校職員工，繼續工作四小

時下班後，應至少休息三十

八、加班 

(一)本校教職員工加班應經單

位主管依實際業務需要指

派，並事先填報加班申請

單，經人事室、會計室及校

長核准後，交加班人員憑以

加班。加班人員應將加班申

請單正本送人事室辦理，並確

實依加班申請單填具之時段加

班、按壓指紋簽(刷)退。 

(二)因緊急事故、天災等不可

抗力因素而未事先填報加

班申請單者，應於加班結

束後之三個工作日內補具相

關證明文件，依前項規定補

送加班申請單。 

(三)依前二項規定加班並有加

增訂繼續工作

四小時下班

後，應至少休息

三十分鐘，始得

再行加班，並做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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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鐘，始得再行加班，休息

時間應予扣除不計入加班時

數，休息日加班者亦同。 

(四)依前二項規定加班並有加班

之簽(刷)退紀錄之人員，

得申請加班補休；其補休

假得以半小時計，並應於

六個月內補休完畢。 

(五)未依第一、二項規定申請加

班、逾越加班申請單之加班

時段或無加班之簽(刷)退紀

錄者，不得依前項規定辦

理。 

班之簽(刷)退紀錄之編制

內人員，得申請加班補

休；適用勞動基準法之人

員，依前二項規定加班並

有加班之簽(刷)退紀錄

者，其加班時數另依本校

約用人員工作規則辦理

之。 

(四)未依第一、二項規定申請加

班、逾越加班申請單之加班

時段或無加班之簽(刷)退紀

錄者，不得依前項規定辦

理。 

 



19 

 

 

台灣首府大學教職員工出勤管理要點(法規原文) 
 

97 年 2 月 20 日行政會議通過 

97 年 12 月 17 日臨時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7 月 14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更名 

99 年 10 月 13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5 月 9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10 月 24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04 月 01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台灣首府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實施員工勤惰管理，特訂定台灣首府大學教職員工出勤

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人事室為本要點之主管業務單位，並得於適當時間加強查勤。 

三、本校教職員工除一級單位主管以上職務人員或與本校另有約定者外，所有教職員工均應

遵守本要點，各單位主管人員對所屬員工之勤惰應負監督之責。 

四、本校職工於辦公時間開始未到達者為遲到，下班時間前離開者為早退；遲到、早退、出

勤時間擅離工作崗位，亦未辦理請假手續或請假有虛偽情事者，視為曠職。臨時奉派公

出，經該單位主管證明者視為公出。因偶發事故缺勤，經該單位主管及人事單位核准補

行請假者，視為請假。 

五、本校教師應依聘約、本校教師聘任辦法及相關規定留校，並依排定之課表授課，未依規

定留校、授課，亦未依本校教職工請假規則辦妥差假手續或請假有虛偽情事者，以曠職

論。 

六、曠職之教職員工應予按日扣薪，惟曠職未滿一日者，得以「時」為計算單位，累計滿八

小時為曠職一日。 

七、本校職工上、下班規定如後： 

    (一)本校職工應依上下班時間按壓指紋上、下班(星期一至五，每天上午上班、下午下班

計二次)，一般職工上班時間為 8：00 至 12：00，13：00 至 17：00；進修部為 13：

00 至 17：00，18：00 至 22：00；清潔人員為 7：30 至 11：30，13：00 至 17：00。

本校與職工另有約定上下班時間者，從其約定。因公或請假者，應於到校時、離校

前按壓指紋上下班。依第八條規定申請加班者，應於實際上下班時按壓指紋。 

    (二)指紋辨識失敗者，須填具「台灣首府大學員工未依規定出、退勤證明單」。 

    (三)職工如因緊急事故、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而延誤上班，未能依第一項規定按壓指紋

者，其延誤上班在一小時內者，得於當日自行補足缺勤時間，並填具「台灣首府大

學員工未按時上班證明單」，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經相關單位簽准後註銷紀錄。延誤

上班超過一小時者，應依本校教職員工請假規則補辦請假手續。 

    (四)職工如臨時因公務，未能依第一項規定按壓指紋上班者，應於實際上班時間按壓指

紋，並填具「台灣首府大學員工未按時上班證明單」，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經相關單

位簽准後註銷紀錄。 

    (五)職工如忘記按壓指紋上下班，應填寫「台灣首府大學員工未依規定出、退勤證明單」

經相關單位簽核後，送至人事室存查。 

    (六)有按壓指紋異常紀錄者，除依本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註銷異常紀錄者外，均依本

校教職員工獎懲辦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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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加班 

    (一)本校教職員工加班應經單位主管依實際業務需要指派，並事先填報加班申請單，經

人事室、會計室及校長核准後，交加班人員憑以加班。加班人員應將加班申請單正

本送人事室辦理，並確實依加班申請單填具之時段加班、按壓指紋簽(刷)退。 

    (二)因緊急事故、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而未事先填報加班申請單者，應於加班結束後之

三個工作日內補具相關證明文件，依前項規定補送加班申請單。 

    (三)依前二項規定加班並有加班之簽(刷)退紀錄之編制內人員，得申請加班補休；適用勞

動基準法之人員，依前二項規定加班並有加班之簽(刷)退紀錄者，其加班時數另依

本校約用人員工作規則辦理之。 

    (四)未依第一、二項規定申請加班、逾越加班申請單之加班時段或無加班之簽(刷)退紀錄

者，不得依前項規定辦理。 

九、本校教職員工應依人事室公告之學校輪值表到校輪值，未依輪值表到校輪值、亦未事先

與他人調換輪值時段者，除應補行輪值外，另依本校教職員工獎懲辦法處理之。 

十、本校教職員工除因疾病或緊急事故得於事後補辦請假外，均須奉准後始能離開崗位，並

應於離開崗位前依本校教職員工請假規則完成差假手續。教職員工事後補辦差假手續

時，應詳敘理由或檢附證明文件簽報校長核准，始得更正。 

十一、本校教職員工未遵守本要點之規定或未依本校教職員工請假規則補辦差假手續、請假

有虛偽情事者，應依本校教職員工獎懲辦法處理之。 

十二、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三、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